
臺灣高等法院臺南分院民事判決

114年度建上易字第4號

上  訴  人  峻展電機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謝坤峻  

訴訟代理人  李毅斐律師

被上訴人    吉隆消防器材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蔡聰敏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工程款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14年

1月7日臺灣嘉義地方法院第一審判決（113年度建字第26號）提

起上訴，本院於114年6月12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第二審訴訟費用由上訴人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被上訴人主張：上訴人承攬其上包廠商玄鴻建設股份有限公

司（下稱玄鴻公司），就坐落嘉義縣○○鄉○○段000地號

土地上之集合住宅新建工程（下稱集合住宅新建工程）之一

部分，嗣上訴人將其中消防安全設備工程（下稱系爭工程）

交伊承攬施做，兩造於民國112年12月14日簽立合約書（下

稱系爭合約），約定以含稅總額新臺幣（下同）365萬元為

承攬，上訴人已陸續支付工程款300萬元。系爭工程嗣經嘉

義縣消防局查驗通過而完工，然上訴人以伊實作工項、數量

與估價單不符而拒付尾款，經兩造合意變更為按實作數量計

付工程款，於113年8月13日會同至工地丈量計算，同月23日

結算未稅工程價款為3,085,895元，計稅後伊尚得請求給付

　　240,190元，爰依系爭合約及民法第490條規定，求為命上訴

人給付240,190元及法定遲延利息之判決。原審就此部分為

伊勝訴判決，並無不當等語。答辯聲明：上訴駁回（原判決

駁回被上訴人請求329,810元本息部分，未據被上訴人聲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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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服，不在本院審理範圍）。

二、上訴人則以：原判決認定系爭合約計價經變更為實作實算，

固無不當；惟系爭工程僅完成消防查驗，被上訴人迄未依約

通知伊驗收，亦未交付設備相關文書，並未完工，無由請求

給付尾款；又113年8月13日丈量之工地主任係應被上訴人請

求，於數工項中虛灌10%損耗，並未經伊同意，則兩造間未

達成以3,085,895元計算完成工項金額之合意，更未約定由

伊負擔營業稅。原審未盡調查，謂被上訴人得請求尾款，稅

額由伊負擔，均有未洽，爰提起上訴等語。上訴聲明：

（一）原判決不利伊部分廢棄。（二）上開廢棄部分，被上

訴人在第一審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三、兩造不爭執之事實

(一)玄鴻公司將所承攬之集合住宅新建工程，其中部分工程轉由

上訴人次承攬，上訴人於112年12月14日與被上訴人簽立系

爭合約，將其中系爭工程轉由被上訴人為再次承攬人。

(二)系爭合約第5條約定總工程款含稅為365萬元；系爭合約附件

之「消防請款比例」及112年10月19日「估價單」（下另稱

系爭合約估價單），總價欄均記載365萬元，含稅。其約定

內容及附件即原審卷第15至33頁所示。系爭合約原約定以上

開365萬元總價承攬，嗣經兩造合意變更為按實作實算計

算。

(三)兩造因會算工程數量，於113年8月13日至系爭工程施作地點

進行丈量，在場人有兩造各法定代理人、訴外人徐宥森、工

地主任王立綱，將丈量清點數量另填載於被證2右欄所示之

估價單（下另稱被證2估價單）內，由被上訴人在最末頁右

下角手寫「0000000未稅」等字，同年月23日由上訴人之法

定代理人、徐宥森簽名於同頁。

(四)如認被上訴人請求有理由，其得請求之款項中：上訴人已給

付之工程款300萬元應扣除。

四、被上訴人主張其承纜系爭工程，系爭工程業已完工，然上訴

人尚積欠尾款，爰請求上訴人給付工程款。惟為上訴人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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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並以上情置辯。是被證2估價單是否虛灌10%數量？該估

價單之總金額為3,085,895元，是否含稅？系爭承攬工程是

否已完工？被上訴人依系爭合約之承攬關係、民法第490條

第1項規定，請求上訴人給付工程款240,190元，是否有據？

為本件應審究之爭點，茲分述如下：

(一)被證2估價單尚難認係虛灌10%數量：　　

１、上訴人雖抗辯被證2估價單有虛灌10%數量之情形云云。查系

爭合約原約定以365萬元總價承攬，嗣經兩造合意變更為按

實作實算計算。兩造因會算工程數量，於113年8月13日至系

爭工程施作地點進行丈量，在場人有兩造各法定代理人、徐

宥森、王立綱，將丈量清點數量另填載於被證2估價單內，

由被上訴人在最末頁右下角手寫「0000000未稅」等字，同

年月23日由上訴人之法定代理人、徐宥森簽名於同頁等情，

有被證2估價單卷可稽（原審卷第113至119頁），且為兩造

所不爭執（不爭執事實㈡㈢）。

２、另依證人王立綱之證述：丈量完後，被上訴人有提及他們的

損耗，叫我們增加10%，以丈量完的數量去增加10%，例如原

審卷第113頁右側表格項次一編號8、10；項次二編號8、9、

10；第115頁編號15、16、17、18；項次三編號14、15；第

　　117頁項次五編號19、20、21等語，固有王立綱之證述可稽

（本院卷第90至91頁）。且兩造對王立綱所為之證述亦不爭

執，自堪信為真實。惟依證人王立綱之證述，實際丈量時上

訴人之法定代理人謝坤峻、股東徐宥森及被上訴人法定代理

人蔡聰敏均在場，而丈量完，謝坤峻、徐宥森均有簽名，認

同清點之價格等語（本院卷第94至96頁）。足見，系爭工程

於場清點後，雖經被上訴人法定代理人蔡聰敏要求就前揭工

程項目，因損耗而增加10%，惟既係現場清點，被上訴人主

張之損耗，既經清點人王立綱列為實作實算之部分內容，且

經上訴人之法定代理人謝坤峻、股東徐宥森簽名認同，毫無

異議，前揭項目之增加10%，自屬實作實算之部分內容，尚

難認係虛灌10%數量，上訴人此部分抗辯自非可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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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被證2估價單總金額3,085,895元，並不含稅：

１、上訴人雖抗辯被證2估價單總金額3,085,895元為含稅金額云

云。查兩造於112年12月14日簽訂系爭合約書，其中第5條約

定總工程款為365萬元（含稅），而系爭合約書所附估價單

記載系爭工程各項目總價合計為3,650,000元，營業稅5%為1

82,500元，總計為3,832,500元，經議價為365萬元（含稅）

等情，有系爭合約書及系爭合約估價單附卷可參（原審卷第

17、33頁）。又系爭合約原約定以上開365萬元總價承攬，

嗣經兩造合意變更為按實作實算計算，經兩造會同相關人員

確認被上訴人就系爭工程各項目已完成之項目及金額合計為

3,085,895元，有被證2估價單附卷可稽（原審卷第119

頁），且為兩造所不爭執。

２、另查，系爭合約原約定之估價單係合計365萬元，惟不含

稅，係因加計5%之營業稅182,500元，總計為3,832,500元，

經兩造議價結果始以365萬元作為被上訴人承攬系爭工程之

價格。而觀之兩造嗣後約定實作實算後之被證2估價單，其

「營業稅5%」一欄並未記載，對照原約定之系爭合約估價單

在「營業稅5%」有約定營業稅182,500元，顯見兩造實作實

算後之被證2估價單，並未計入「營業稅5%」之情形，此對

照實作實算後之估價單右下角手寫「0000000未稅」字樣，

亦為相符。另如個別查對各項次之工程，原約定之項次五、

26之金額總價3,300元，實作實算之總價亦係3,300元、原約

定項次六、2之金額總價為4萬元，而實作實算之總價亦係4

萬元（參照原審卷第119頁之左、右側估價單），而系爭合

約估價單該部分係未含稅之情形，足見實作實算之被證2估

價單應亦係未含稅前之價格。

３、證人王立綱雖證稱清點之結果3,007,395元係含稅之結果

（本院卷第96頁），惟嗣又稱有無含稅其並不清楚（本院卷

第97至98頁），足見王立綱證述有關清點之結果3,007,395

元係含稅乙節，並非可採。另證人王守玄雖證稱實作實算應

含稅等語（本院卷第100至101頁），惟證人與系爭合約並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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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係，實作實算之清點時亦未在場（本院卷第106至107

頁），既未親自見聞，其所為之證述，委無可採。另證人徐

宥森證稱：原清點之結果3,007,395元，嗣因有部分項目未

算入，因而被上訴人法定代理人蔡聰敏於實作實算之被證2

估價單下方手寫原未算入之項目，合計為3,085,895元，且

稱追加之項目沒有稅金，要外加等語（本院第110頁）。從

證人徐宥森之證述，亦足見實作實算之被證2估價單係未含

稅前之價格。　 

４、兩造系爭合約原約定之價格，於含營業稅5%即182,500元後

之總價為3,832,500元，經兩造議價結果始以365萬元為系爭

工程之總價。足見，系爭工程之價格原須含稅，且由上訴人

負擔，係因經兩造議價之結果，被上訴人同意將稅金182,50

0元部分減少，而始以365萬元為系爭工程之總價。而兩造嗣

既已重新約定應實作實算，則稅金部分自應重新約定，如未

約定，如前所述，從系爭合約原約定之內容觀之，應由上訴

人負擔營業稅5%，故被上訴人主張實作實算之被證2估價單

總金額3,085,895元，並不含稅，前揭金額之營業稅5%，應

由上訴人負擔，應為可採。至上訴人雖抗辯依加值型及非加

值型營業稅法第32條第2項規定，勞務之定價應內含營業稅

云云。惟該稅法第32條第2項係指買受人為非營業人者，應

將銷項稅額改與銷售額合計，使稅額內含，有該條之立法理

由可稽，而本件上訴人為營業人，是否有該條適用已非無

疑。且本件如前所述，依兩造原約定系爭合約之內容及估價

單觀之，應依總價之金額加計營業稅5%，由上訴人負擔，故

上訴人此部分抗辯，自非可採。 

(三)系爭承攬工程已為完工：

１、系爭工程經玄鴻公司向嘉義縣消防局申請查驗通過，有嘉義

縣消防局113年7月22日嘉縣消預字第1131911055號函附卷可

稽（原審卷第35頁）。且集合住宅新建工程，亦已取得使用

執照，為上訴人所自承（原審卷第126頁）。另參諸系爭合

約第8條完工日期部分之記載，須完工後始會申請消防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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勘，而本件系爭工程既已申請消防查驗通過，顯見被上訴人

就系爭工程業已完工。

２、上訴人雖抗辯依系爭合約第12條所載，驗收除通過消防檢查

外，仍須經上訴人確認，始符合驗收及請款要件云云。惟

查，系爭合約所附消防請款比例項次8雖記載：項目驗收請

款比例5%為182,500元，然該消防請款比例係兩造原約定被

上訴人以總價3,650,000元（含稅）承攬系爭工程所製作之

請款比例，而兩造既已就系爭工程之結算更改為實作實算，

自不能適用原約定之消防請款比例，認本件未經驗收，被上

訴人即不得請求工程款。上訴人此部分抗辯，亦非可採。

(四)被上訴人依系爭合約之承攬關係、民法第490條第1項規定，

請求上訴人給付工程款240,190元，核屬有據：

１、按稱承攬者，謂當事人約定，一方為他方完成一定之工作，

他方俟工作完成，給付報酬之契約。約定由承攬人供給材料

者，其材料之價額，推定為報酬之一部，民法第490條定有

明文。又依系爭合約及兩造約定實作實算之約定，被上訴人

自得依兩造間之承攬及約定請求上訴人給付承攬工程款。 

２、查被上訴人就系爭工程已完工，依實作實算之結果，系爭工

程完成之項目金額合計3,085,895元，應再加計5%即154,295

元（3,085,895元×5%＝154,295元，元以下四捨五入）之營

業稅，合計為3,240,190元。而上訴人已給付3,000,000元，

尚積欠240,190元（3,240,190元－3,000,000元＝240,190

元）。故被上訴人依系爭合約之承攬關係、民法第490條第1

項規定，請求上訴人給付工程款240,190元，核屬有據。

五、綜上所述，被上訴人依承攬契約之法律關係請求上訴人給付

240,19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即113年9月14日（原

審卷第51頁）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

息部分，為有理由，應予准許。原審就此部分為被上訴人勝

訴之判決，並依職權宣告假執行，及依聲請准供擔保後，免

為假執行之宣告，均核無不合。上訴意旨指摘原判決此部分

為不當，求予廢棄改判，為無理由，應駁回其上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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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舉證，核與

判決之結果不生影響，爰不一一論述，併此敘明。

七、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無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449條第1

項、第78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7 　　月　　3 　　日

　　　　　　　　　　 工程法庭　 審判長法　官　翁金緞

　　　　　　　　　　　　　　　　　　　法　官　林福來

　　　　　　　　　　　　　　　　　　　法　官　黃義成

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不得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7 　　月　　3 　　日

　　　　　　　　　　　　　　　　　　　書記官　 蔡孟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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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ont-weight: bold;
  line-height: 200%;*/
  /*padding-left: 96px;*/
}

/*.he-button {
  position: relative;
  display: inline-block;
  cursor: pointer;
  padding: 0 4px;
  margin: 0 2px;
  background: linear-gradient(#ffffff,#E0E1E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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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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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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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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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高等法院臺南分院民事判決
114年度建上易字第4號
上  訴  人  峻展電機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謝坤峻  
訴訟代理人  李毅斐律師
被上訴人    吉隆消防器材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蔡聰敏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工程款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14年
1月7日臺灣嘉義地方法院第一審判決（113年度建字第26號）提起上訴，本院於114年6月12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第二審訴訟費用由上訴人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被上訴人主張：上訴人承攬其上包廠商玄鴻建設股份有限公司（下稱玄鴻公司），就坐落嘉義縣○○鄉○○段000地號土地上之集合住宅新建工程（下稱集合住宅新建工程）之一部分，嗣上訴人將其中消防安全設備工程（下稱系爭工程）交伊承攬施做，兩造於民國112年12月14日簽立合約書（下稱系爭合約），約定以含稅總額新臺幣（下同）365萬元為承攬，上訴人已陸續支付工程款300萬元。系爭工程嗣經嘉義縣消防局查驗通過而完工，然上訴人以伊實作工項、數量與估價單不符而拒付尾款，經兩造合意變更為按實作數量計付工程款，於113年8月13日會同至工地丈量計算，同月23日結算未稅工程價款為3,085,895元，計稅後伊尚得請求給付
　　240,190元，爰依系爭合約及民法第490條規定，求為命上訴人給付240,190元及法定遲延利息之判決。原審就此部分為伊勝訴判決，並無不當等語。答辯聲明：上訴駁回（原判決駁回被上訴人請求329,810元本息部分，未據被上訴人聲明不服，不在本院審理範圍）。
二、上訴人則以：原判決認定系爭合約計價經變更為實作實算，固無不當；惟系爭工程僅完成消防查驗，被上訴人迄未依約通知伊驗收，亦未交付設備相關文書，並未完工，無由請求給付尾款；又113年8月13日丈量之工地主任係應被上訴人請求，於數工項中虛灌10%損耗，並未經伊同意，則兩造間未達成以3,085,895元計算完成工項金額之合意，更未約定由伊負擔營業稅。原審未盡調查，謂被上訴人得請求尾款，稅額由伊負擔，均有未洽，爰提起上訴等語。上訴聲明：（一）原判決不利伊部分廢棄。（二）上開廢棄部分，被上訴人在第一審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三、兩造不爭執之事實
(一)玄鴻公司將所承攬之集合住宅新建工程，其中部分工程轉由上訴人次承攬，上訴人於112年12月14日與被上訴人簽立系爭合約，將其中系爭工程轉由被上訴人為再次承攬人。
(二)系爭合約第5條約定總工程款含稅為365萬元；系爭合約附件之「消防請款比例」及112年10月19日「估價單」（下另稱系爭合約估價單），總價欄均記載365萬元，含稅。其約定內容及附件即原審卷第15至33頁所示。系爭合約原約定以上開365萬元總價承攬，嗣經兩造合意變更為按實作實算計算。
(三)兩造因會算工程數量，於113年8月13日至系爭工程施作地點進行丈量，在場人有兩造各法定代理人、訴外人徐宥森、工地主任王立綱，將丈量清點數量另填載於被證2右欄所示之估價單（下另稱被證2估價單）內，由被上訴人在最末頁右下角手寫「0000000未稅」等字，同年月23日由上訴人之法定代理人、徐宥森簽名於同頁。
(四)如認被上訴人請求有理由，其得請求之款項中：上訴人已給付之工程款300萬元應扣除。
四、被上訴人主張其承纜系爭工程，系爭工程業已完工，然上訴人尚積欠尾款，爰請求上訴人給付工程款。惟為上訴人否認，並以上情置辯。是被證2估價單是否虛灌10%數量？該估價單之總金額為3,085,895元，是否含稅？系爭承攬工程是否已完工？被上訴人依系爭合約之承攬關係、民法第490條第1項規定，請求上訴人給付工程款240,190元，是否有據？為本件應審究之爭點，茲分述如下：
(一)被證2估價單尚難認係虛灌10%數量：　　
１、上訴人雖抗辯被證2估價單有虛灌10%數量之情形云云。查系爭合約原約定以365萬元總價承攬，嗣經兩造合意變更為按實作實算計算。兩造因會算工程數量，於113年8月13日至系爭工程施作地點進行丈量，在場人有兩造各法定代理人、徐宥森、王立綱，將丈量清點數量另填載於被證2估價單內，由被上訴人在最末頁右下角手寫「0000000未稅」等字，同年月23日由上訴人之法定代理人、徐宥森簽名於同頁等情，有被證2估價單卷可稽（原審卷第113至119頁），且為兩造所不爭執（不爭執事實㈡㈢）。
２、另依證人王立綱之證述：丈量完後，被上訴人有提及他們的損耗，叫我們增加10%，以丈量完的數量去增加10%，例如原審卷第113頁右側表格項次一編號8、10；項次二編號8、9、10；第115頁編號15、16、17、18；項次三編號14、15；第
　　117頁項次五編號19、20、21等語，固有王立綱之證述可稽（本院卷第90至91頁）。且兩造對王立綱所為之證述亦不爭執，自堪信為真實。惟依證人王立綱之證述，實際丈量時上訴人之法定代理人謝坤峻、股東徐宥森及被上訴人法定代理人蔡聰敏均在場，而丈量完，謝坤峻、徐宥森均有簽名，認同清點之價格等語（本院卷第94至96頁）。足見，系爭工程於場清點後，雖經被上訴人法定代理人蔡聰敏要求就前揭工程項目，因損耗而增加10%，惟既係現場清點，被上訴人主張之損耗，既經清點人王立綱列為實作實算之部分內容，且經上訴人之法定代理人謝坤峻、股東徐宥森簽名認同，毫無異議，前揭項目之增加10%，自屬實作實算之部分內容，尚難認係虛灌10%數量，上訴人此部分抗辯自非可採。
(二)被證2估價單總金額3,085,895元，並不含稅：
１、上訴人雖抗辯被證2估價單總金額3,085,895元為含稅金額云云。查兩造於112年12月14日簽訂系爭合約書，其中第5條約定總工程款為365萬元（含稅），而系爭合約書所附估價單記載系爭工程各項目總價合計為3,650,000元，營業稅5%為182,500元，總計為3,832,500元，經議價為365萬元（含稅）等情，有系爭合約書及系爭合約估價單附卷可參（原審卷第17、33頁）。又系爭合約原約定以上開365萬元總價承攬，嗣經兩造合意變更為按實作實算計算，經兩造會同相關人員確認被上訴人就系爭工程各項目已完成之項目及金額合計為3,085,895元，有被證2估價單附卷可稽（原審卷第119頁），且為兩造所不爭執。
２、另查，系爭合約原約定之估價單係合計365萬元，惟不含稅，係因加計5%之營業稅182,500元，總計為3,832,500元，經兩造議價結果始以365萬元作為被上訴人承攬系爭工程之價格。而觀之兩造嗣後約定實作實算後之被證2估價單，其「營業稅5%」一欄並未記載，對照原約定之系爭合約估價單在「營業稅5%」有約定營業稅182,500元，顯見兩造實作實算後之被證2估價單，並未計入「營業稅5%」之情形，此對照實作實算後之估價單右下角手寫「0000000未稅」字樣，亦為相符。另如個別查對各項次之工程，原約定之項次五、26之金額總價3,300元，實作實算之總價亦係3,300元、原約定項次六、2之金額總價為4萬元，而實作實算之總價亦係4萬元（參照原審卷第119頁之左、右側估價單），而系爭合約估價單該部分係未含稅之情形，足見實作實算之被證2估價單應亦係未含稅前之價格。
３、證人王立綱雖證稱清點之結果3,007,395元係含稅之結果（本院卷第96頁），惟嗣又稱有無含稅其並不清楚（本院卷第97至98頁），足見王立綱證述有關清點之結果3,007,395元係含稅乙節，並非可採。另證人王守玄雖證稱實作實算應含稅等語（本院卷第100至101頁），惟證人與系爭合約並無關係，實作實算之清點時亦未在場（本院卷第106至107頁），既未親自見聞，其所為之證述，委無可採。另證人徐宥森證稱：原清點之結果3,007,395元，嗣因有部分項目未算入，因而被上訴人法定代理人蔡聰敏於實作實算之被證2估價單下方手寫原未算入之項目，合計為3,085,895元，且稱追加之項目沒有稅金，要外加等語（本院第110頁）。從證人徐宥森之證述，亦足見實作實算之被證2估價單係未含稅前之價格。　 
４、兩造系爭合約原約定之價格，於含營業稅5%即182,500元後之總價為3,832,500元，經兩造議價結果始以365萬元為系爭工程之總價。足見，系爭工程之價格原須含稅，且由上訴人負擔，係因經兩造議價之結果，被上訴人同意將稅金182,500元部分減少，而始以365萬元為系爭工程之總價。而兩造嗣既已重新約定應實作實算，則稅金部分自應重新約定，如未約定，如前所述，從系爭合約原約定之內容觀之，應由上訴人負擔營業稅5%，故被上訴人主張實作實算之被證2估價單總金額3,085,895元，並不含稅，前揭金額之營業稅5%，應由上訴人負擔，應為可採。至上訴人雖抗辯依加值型及非加值型營業稅法第32條第2項規定，勞務之定價應內含營業稅云云。惟該稅法第32條第2項係指買受人為非營業人者，應將銷項稅額改與銷售額合計，使稅額內含，有該條之立法理由可稽，而本件上訴人為營業人，是否有該條適用已非無疑。且本件如前所述，依兩造原約定系爭合約之內容及估價單觀之，應依總價之金額加計營業稅5%，由上訴人負擔，故上訴人此部分抗辯，自非可採。 
(三)系爭承攬工程已為完工：
１、系爭工程經玄鴻公司向嘉義縣消防局申請查驗通過，有嘉義縣消防局113年7月22日嘉縣消預字第1131911055號函附卷可稽（原審卷第35頁）。且集合住宅新建工程，亦已取得使用執照，為上訴人所自承（原審卷第126頁）。另參諸系爭合約第8條完工日期部分之記載，須完工後始會申請消防會勘，而本件系爭工程既已申請消防查驗通過，顯見被上訴人就系爭工程業已完工。
２、上訴人雖抗辯依系爭合約第12條所載，驗收除通過消防檢查外，仍須經上訴人確認，始符合驗收及請款要件云云。惟查，系爭合約所附消防請款比例項次8雖記載：項目驗收請款比例5%為182,500元，然該消防請款比例係兩造原約定被上訴人以總價3,650,000元（含稅）承攬系爭工程所製作之請款比例，而兩造既已就系爭工程之結算更改為實作實算，自不能適用原約定之消防請款比例，認本件未經驗收，被上訴人即不得請求工程款。上訴人此部分抗辯，亦非可採。
(四)被上訴人依系爭合約之承攬關係、民法第490條第1項規定，請求上訴人給付工程款240,190元，核屬有據：
１、按稱承攬者，謂當事人約定，一方為他方完成一定之工作，他方俟工作完成，給付報酬之契約。約定由承攬人供給材料者，其材料之價額，推定為報酬之一部，民法第490條定有明文。又依系爭合約及兩造約定實作實算之約定，被上訴人自得依兩造間之承攬及約定請求上訴人給付承攬工程款。 
２、查被上訴人就系爭工程已完工，依實作實算之結果，系爭工程完成之項目金額合計3,085,895元，應再加計5%即154,295元（3,085,895元×5%＝154,295元，元以下四捨五入）之營業稅，合計為3,240,190元。而上訴人已給付3,000,000元，尚積欠240,190元（3,240,190元－3,000,000元＝240,190元）。故被上訴人依系爭合約之承攬關係、民法第490條第1項規定，請求上訴人給付工程款240,190元，核屬有據。
五、綜上所述，被上訴人依承攬契約之法律關係請求上訴人給付240,19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即113年9月14日（原審卷第51頁）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部分，為有理由，應予准許。原審就此部分為被上訴人勝訴之判決，並依職權宣告假執行，及依聲請准供擔保後，免為假執行之宣告，均核無不合。上訴意旨指摘原判決此部分為不當，求予廢棄改判，為無理由，應駁回其上訴。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舉證，核與判決之結果不生影響，爰不一一論述，併此敘明。
七、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無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449條第1項、第78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7 　　月　　3 　　日
　　　　　　　　　　 工程法庭　 審判長法　官　翁金緞


　　　　　　　　　　　　　　　　　　　法　官　林福來


　　　　　　　　　　　　　　　　　　　法　官　黃義成
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不得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7 　　月　　3 　　日


　　　　　　　　　　　　　　　　　　　書記官　 蔡孟芬

臺灣高等法院臺南分院民事判決

114年度建上易字第4號

上  訴  人  峻展電機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謝坤峻  

訴訟代理人  李毅斐律師

被上訴人    吉隆消防器材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蔡聰敏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工程款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14年

1月7日臺灣嘉義地方法院第一審判決（113年度建字第26號）提

起上訴，本院於114年6月12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第二審訴訟費用由上訴人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被上訴人主張：上訴人承攬其上包廠商玄鴻建設股份有限公

    司（下稱玄鴻公司），就坐落嘉義縣○○鄉○○段000地號土地

    上之集合住宅新建工程（下稱集合住宅新建工程）之一部分

    ，嗣上訴人將其中消防安全設備工程（下稱系爭工程）交伊

    承攬施做，兩造於民國112年12月14日簽立合約書（下稱系

    爭合約），約定以含稅總額新臺幣（下同）365萬元為承攬

    ，上訴人已陸續支付工程款300萬元。系爭工程嗣經嘉義縣

    消防局查驗通過而完工，然上訴人以伊實作工項、數量與估

    價單不符而拒付尾款，經兩造合意變更為按實作數量計付工

    程款，於113年8月13日會同至工地丈量計算，同月23日結算

    未稅工程價款為3,085,895元，計稅後伊尚得請求給付

　　240,190元，爰依系爭合約及民法第490條規定，求為命上訴

    人給付240,190元及法定遲延利息之判決。原審就此部分為

    伊勝訴判決，並無不當等語。答辯聲明：上訴駁回（原判決

    駁回被上訴人請求329,810元本息部分，未據被上訴人聲明

    不服，不在本院審理範圍）。

二、上訴人則以：原判決認定系爭合約計價經變更為實作實算，

    固無不當；惟系爭工程僅完成消防查驗，被上訴人迄未依約

    通知伊驗收，亦未交付設備相關文書，並未完工，無由請求

    給付尾款；又113年8月13日丈量之工地主任係應被上訴人請

    求，於數工項中虛灌10%損耗，並未經伊同意，則兩造間未

    達成以3,085,895元計算完成工項金額之合意，更未約定由

    伊負擔營業稅。原審未盡調查，謂被上訴人得請求尾款，稅

    額由伊負擔，均有未洽，爰提起上訴等語。上訴聲明：（一

    ）原判決不利伊部分廢棄。（二）上開廢棄部分，被上訴人

    在第一審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三、兩造不爭執之事實

(一)玄鴻公司將所承攬之集合住宅新建工程，其中部分工程轉由

    上訴人次承攬，上訴人於112年12月14日與被上訴人簽立系

    爭合約，將其中系爭工程轉由被上訴人為再次承攬人。

(二)系爭合約第5條約定總工程款含稅為365萬元；系爭合約附件

    之「消防請款比例」及112年10月19日「估價單」（下另稱

    系爭合約估價單），總價欄均記載365萬元，含稅。其約定

    內容及附件即原審卷第15至33頁所示。系爭合約原約定以上

    開365萬元總價承攬，嗣經兩造合意變更為按實作實算計算

    。

(三)兩造因會算工程數量，於113年8月13日至系爭工程施作地點

    進行丈量，在場人有兩造各法定代理人、訴外人徐宥森、工

    地主任王立綱，將丈量清點數量另填載於被證2右欄所示之

    估價單（下另稱被證2估價單）內，由被上訴人在最末頁右

    下角手寫「0000000未稅」等字，同年月23日由上訴人之法

    定代理人、徐宥森簽名於同頁。

(四)如認被上訴人請求有理由，其得請求之款項中：上訴人已給

    付之工程款300萬元應扣除。

四、被上訴人主張其承纜系爭工程，系爭工程業已完工，然上訴

    人尚積欠尾款，爰請求上訴人給付工程款。惟為上訴人否認

    ，並以上情置辯。是被證2估價單是否虛灌10%數量？該估價

    單之總金額為3,085,895元，是否含稅？系爭承攬工程是否

    已完工？被上訴人依系爭合約之承攬關係、民法第490條第1

    項規定，請求上訴人給付工程款240,190元，是否有據？為

    本件應審究之爭點，茲分述如下：

(一)被證2估價單尚難認係虛灌10%數量：　　

１、上訴人雖抗辯被證2估價單有虛灌10%數量之情形云云。查系

    爭合約原約定以365萬元總價承攬，嗣經兩造合意變更為按

    實作實算計算。兩造因會算工程數量，於113年8月13日至系

    爭工程施作地點進行丈量，在場人有兩造各法定代理人、徐

    宥森、王立綱，將丈量清點數量另填載於被證2估價單內，

    由被上訴人在最末頁右下角手寫「0000000未稅」等字，同

    年月23日由上訴人之法定代理人、徐宥森簽名於同頁等情，

    有被證2估價單卷可稽（原審卷第113至119頁），且為兩造

    所不爭執（不爭執事實㈡㈢）。

２、另依證人王立綱之證述：丈量完後，被上訴人有提及他們的

    損耗，叫我們增加10%，以丈量完的數量去增加10%，例如原

    審卷第113頁右側表格項次一編號8、10；項次二編號8、9、

    10；第115頁編號15、16、17、18；項次三編號14、15；第

　　117頁項次五編號19、20、21等語，固有王立綱之證述可稽

    （本院卷第90至91頁）。且兩造對王立綱所為之證述亦不爭

    執，自堪信為真實。惟依證人王立綱之證述，實際丈量時上

    訴人之法定代理人謝坤峻、股東徐宥森及被上訴人法定代理

    人蔡聰敏均在場，而丈量完，謝坤峻、徐宥森均有簽名，認

    同清點之價格等語（本院卷第94至96頁）。足見，系爭工程

    於場清點後，雖經被上訴人法定代理人蔡聰敏要求就前揭工

    程項目，因損耗而增加10%，惟既係現場清點，被上訴人主

    張之損耗，既經清點人王立綱列為實作實算之部分內容，且

    經上訴人之法定代理人謝坤峻、股東徐宥森簽名認同，毫無

    異議，前揭項目之增加10%，自屬實作實算之部分內容，尚

    難認係虛灌10%數量，上訴人此部分抗辯自非可採。

(二)被證2估價單總金額3,085,895元，並不含稅：

１、上訴人雖抗辯被證2估價單總金額3,085,895元為含稅金額云

    云。查兩造於112年12月14日簽訂系爭合約書，其中第5條約

    定總工程款為365萬元（含稅），而系爭合約書所附估價單

    記載系爭工程各項目總價合計為3,650,000元，營業稅5%為1

    82,500元，總計為3,832,500元，經議價為365萬元（含稅）

    等情，有系爭合約書及系爭合約估價單附卷可參（原審卷第

    17、33頁）。又系爭合約原約定以上開365萬元總價承攬，

    嗣經兩造合意變更為按實作實算計算，經兩造會同相關人員

    確認被上訴人就系爭工程各項目已完成之項目及金額合計為

    3,085,895元，有被證2估價單附卷可稽（原審卷第119頁）

    ，且為兩造所不爭執。

２、另查，系爭合約原約定之估價單係合計365萬元，惟不含稅，

    係因加計5%之營業稅182,500元，總計為3,832,500元，經兩

    造議價結果始以365萬元作為被上訴人承攬系爭工程之價格

    。而觀之兩造嗣後約定實作實算後之被證2估價單，其「營

    業稅5%」一欄並未記載，對照原約定之系爭合約估價單在「

    營業稅5%」有約定營業稅182,500元，顯見兩造實作實算後

    之被證2估價單，並未計入「營業稅5%」之情形，此對照實

    作實算後之估價單右下角手寫「0000000未稅」字樣，亦為

    相符。另如個別查對各項次之工程，原約定之項次五、26之

    金額總價3,300元，實作實算之總價亦係3,300元、原約定項

    次六、2之金額總價為4萬元，而實作實算之總價亦係4萬元

    （參照原審卷第119頁之左、右側估價單），而系爭合約估

    價單該部分係未含稅之情形，足見實作實算之被證2估價單

    應亦係未含稅前之價格。

３、證人王立綱雖證稱清點之結果3,007,395元係含稅之結果（本

    院卷第96頁），惟嗣又稱有無含稅其並不清楚（本院卷第97

    至98頁），足見王立綱證述有關清點之結果3,007,395元係

    含稅乙節，並非可採。另證人王守玄雖證稱實作實算應含稅

    等語（本院卷第100至101頁），惟證人與系爭合約並無關係

    ，實作實算之清點時亦未在場（本院卷第106至107頁），既

    未親自見聞，其所為之證述，委無可採。另證人徐宥森證稱

    ：原清點之結果3,007,395元，嗣因有部分項目未算入，因

    而被上訴人法定代理人蔡聰敏於實作實算之被證2估價單下

    方手寫原未算入之項目，合計為3,085,895元，且稱追加之

    項目沒有稅金，要外加等語（本院第110頁）。從證人徐宥

    森之證述，亦足見實作實算之被證2估價單係未含稅前之價

    格。　 

４、兩造系爭合約原約定之價格，於含營業稅5%即182,500元後之

    總價為3,832,500元，經兩造議價結果始以365萬元為系爭工

    程之總價。足見，系爭工程之價格原須含稅，且由上訴人負

    擔，係因經兩造議價之結果，被上訴人同意將稅金182,500

    元部分減少，而始以365萬元為系爭工程之總價。而兩造嗣

    既已重新約定應實作實算，則稅金部分自應重新約定，如未

    約定，如前所述，從系爭合約原約定之內容觀之，應由上訴

    人負擔營業稅5%，故被上訴人主張實作實算之被證2估價單

    總金額3,085,895元，並不含稅，前揭金額之營業稅5%，應

    由上訴人負擔，應為可採。至上訴人雖抗辯依加值型及非加

    值型營業稅法第32條第2項規定，勞務之定價應內含營業稅

    云云。惟該稅法第32條第2項係指買受人為非營業人者，應

    將銷項稅額改與銷售額合計，使稅額內含，有該條之立法理

    由可稽，而本件上訴人為營業人，是否有該條適用已非無疑

    。且本件如前所述，依兩造原約定系爭合約之內容及估價單

    觀之，應依總價之金額加計營業稅5%，由上訴人負擔，故上

    訴人此部分抗辯，自非可採。 

(三)系爭承攬工程已為完工：

１、系爭工程經玄鴻公司向嘉義縣消防局申請查驗通過，有嘉義

    縣消防局113年7月22日嘉縣消預字第1131911055號函附卷可

    稽（原審卷第35頁）。且集合住宅新建工程，亦已取得使用

    執照，為上訴人所自承（原審卷第126頁）。另參諸系爭合

    約第8條完工日期部分之記載，須完工後始會申請消防會勘

    ，而本件系爭工程既已申請消防查驗通過，顯見被上訴人就

    系爭工程業已完工。

２、上訴人雖抗辯依系爭合約第12條所載，驗收除通過消防檢查

    外，仍須經上訴人確認，始符合驗收及請款要件云云。惟查

    ，系爭合約所附消防請款比例項次8雖記載：項目驗收請款

    比例5%為182,500元，然該消防請款比例係兩造原約定被上

    訴人以總價3,650,000元（含稅）承攬系爭工程所製作之請

    款比例，而兩造既已就系爭工程之結算更改為實作實算，自

    不能適用原約定之消防請款比例，認本件未經驗收，被上訴

    人即不得請求工程款。上訴人此部分抗辯，亦非可採。

(四)被上訴人依系爭合約之承攬關係、民法第490條第1項規定，

    請求上訴人給付工程款240,190元，核屬有據：

１、按稱承攬者，謂當事人約定，一方為他方完成一定之工作，

    他方俟工作完成，給付報酬之契約。約定由承攬人供給材料

    者，其材料之價額，推定為報酬之一部，民法第490條定有

    明文。又依系爭合約及兩造約定實作實算之約定，被上訴人

    自得依兩造間之承攬及約定請求上訴人給付承攬工程款。 

２、查被上訴人就系爭工程已完工，依實作實算之結果，系爭工

    程完成之項目金額合計3,085,895元，應再加計5%即154,295

    元（3,085,895元×5%＝154,295元，元以下四捨五入）之營業

    稅，合計為3,240,190元。而上訴人已給付3,000,000元，尚

    積欠240,190元（3,240,190元－3,000,000元＝240,190元）。

    故被上訴人依系爭合約之承攬關係、民法第490條第1項規定

    ，請求上訴人給付工程款240,190元，核屬有據。

五、綜上所述，被上訴人依承攬契約之法律關係請求上訴人給付

    240,19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即113年9月14日（原

    審卷第51頁）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

    息部分，為有理由，應予准許。原審就此部分為被上訴人勝

    訴之判決，並依職權宣告假執行，及依聲請准供擔保後，免

    為假執行之宣告，均核無不合。上訴意旨指摘原判決此部分

    為不當，求予廢棄改判，為無理由，應駁回其上訴。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舉證，核與

    判決之結果不生影響，爰不一一論述，併此敘明。

七、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無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449條第1項

    、第78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7 　　月　　3 　　日

　　　　　　　　　　 工程法庭　 審判長法　官　翁金緞



　　　　　　　　　　　　　　　　　　　法　官　林福來



　　　　　　　　　　　　　　　　　　　法　官　黃義成

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不得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7 　　月　　3 　　日



　　　　　　　　　　　　　　　　　　　書記官　 蔡孟芬




臺灣高等法院臺南分院民事判決

114年度建上易字第4號

上  訴  人  峻展電機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謝坤峻  

訴訟代理人  李毅斐律師

被上訴人    吉隆消防器材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蔡聰敏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工程款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14年

1月7日臺灣嘉義地方法院第一審判決（113年度建字第26號）提起上訴，本院於114年6月12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第二審訴訟費用由上訴人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被上訴人主張：上訴人承攬其上包廠商玄鴻建設股份有限公司（下稱玄鴻公司），就坐落嘉義縣○○鄉○○段000地號土地上之集合住宅新建工程（下稱集合住宅新建工程）之一部分，嗣上訴人將其中消防安全設備工程（下稱系爭工程）交伊承攬施做，兩造於民國112年12月14日簽立合約書（下稱系爭合約），約定以含稅總額新臺幣（下同）365萬元為承攬，上訴人已陸續支付工程款300萬元。系爭工程嗣經嘉義縣消防局查驗通過而完工，然上訴人以伊實作工項、數量與估價單不符而拒付尾款，經兩造合意變更為按實作數量計付工程款，於113年8月13日會同至工地丈量計算，同月23日結算未稅工程價款為3,085,895元，計稅後伊尚得請求給付

　　240,190元，爰依系爭合約及民法第490條規定，求為命上訴人給付240,190元及法定遲延利息之判決。原審就此部分為伊勝訴判決，並無不當等語。答辯聲明：上訴駁回（原判決駁回被上訴人請求329,810元本息部分，未據被上訴人聲明不服，不在本院審理範圍）。

二、上訴人則以：原判決認定系爭合約計價經變更為實作實算，固無不當；惟系爭工程僅完成消防查驗，被上訴人迄未依約通知伊驗收，亦未交付設備相關文書，並未完工，無由請求給付尾款；又113年8月13日丈量之工地主任係應被上訴人請求，於數工項中虛灌10%損耗，並未經伊同意，則兩造間未達成以3,085,895元計算完成工項金額之合意，更未約定由伊負擔營業稅。原審未盡調查，謂被上訴人得請求尾款，稅額由伊負擔，均有未洽，爰提起上訴等語。上訴聲明：（一）原判決不利伊部分廢棄。（二）上開廢棄部分，被上訴人在第一審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三、兩造不爭執之事實

(一)玄鴻公司將所承攬之集合住宅新建工程，其中部分工程轉由上訴人次承攬，上訴人於112年12月14日與被上訴人簽立系爭合約，將其中系爭工程轉由被上訴人為再次承攬人。

(二)系爭合約第5條約定總工程款含稅為365萬元；系爭合約附件之「消防請款比例」及112年10月19日「估價單」（下另稱系爭合約估價單），總價欄均記載365萬元，含稅。其約定內容及附件即原審卷第15至33頁所示。系爭合約原約定以上開365萬元總價承攬，嗣經兩造合意變更為按實作實算計算。

(三)兩造因會算工程數量，於113年8月13日至系爭工程施作地點進行丈量，在場人有兩造各法定代理人、訴外人徐宥森、工地主任王立綱，將丈量清點數量另填載於被證2右欄所示之估價單（下另稱被證2估價單）內，由被上訴人在最末頁右下角手寫「0000000未稅」等字，同年月23日由上訴人之法定代理人、徐宥森簽名於同頁。

(四)如認被上訴人請求有理由，其得請求之款項中：上訴人已給付之工程款300萬元應扣除。

四、被上訴人主張其承纜系爭工程，系爭工程業已完工，然上訴人尚積欠尾款，爰請求上訴人給付工程款。惟為上訴人否認，並以上情置辯。是被證2估價單是否虛灌10%數量？該估價單之總金額為3,085,895元，是否含稅？系爭承攬工程是否已完工？被上訴人依系爭合約之承攬關係、民法第490條第1項規定，請求上訴人給付工程款240,190元，是否有據？為本件應審究之爭點，茲分述如下：

(一)被證2估價單尚難認係虛灌10%數量：　　

１、上訴人雖抗辯被證2估價單有虛灌10%數量之情形云云。查系爭合約原約定以365萬元總價承攬，嗣經兩造合意變更為按實作實算計算。兩造因會算工程數量，於113年8月13日至系爭工程施作地點進行丈量，在場人有兩造各法定代理人、徐宥森、王立綱，將丈量清點數量另填載於被證2估價單內，由被上訴人在最末頁右下角手寫「0000000未稅」等字，同年月23日由上訴人之法定代理人、徐宥森簽名於同頁等情，有被證2估價單卷可稽（原審卷第113至119頁），且為兩造所不爭執（不爭執事實㈡㈢）。

２、另依證人王立綱之證述：丈量完後，被上訴人有提及他們的損耗，叫我們增加10%，以丈量完的數量去增加10%，例如原審卷第113頁右側表格項次一編號8、10；項次二編號8、9、10；第115頁編號15、16、17、18；項次三編號14、15；第

　　117頁項次五編號19、20、21等語，固有王立綱之證述可稽（本院卷第90至91頁）。且兩造對王立綱所為之證述亦不爭執，自堪信為真實。惟依證人王立綱之證述，實際丈量時上訴人之法定代理人謝坤峻、股東徐宥森及被上訴人法定代理人蔡聰敏均在場，而丈量完，謝坤峻、徐宥森均有簽名，認同清點之價格等語（本院卷第94至96頁）。足見，系爭工程於場清點後，雖經被上訴人法定代理人蔡聰敏要求就前揭工程項目，因損耗而增加10%，惟既係現場清點，被上訴人主張之損耗，既經清點人王立綱列為實作實算之部分內容，且經上訴人之法定代理人謝坤峻、股東徐宥森簽名認同，毫無異議，前揭項目之增加10%，自屬實作實算之部分內容，尚難認係虛灌10%數量，上訴人此部分抗辯自非可採。

(二)被證2估價單總金額3,085,895元，並不含稅：

１、上訴人雖抗辯被證2估價單總金額3,085,895元為含稅金額云云。查兩造於112年12月14日簽訂系爭合約書，其中第5條約定總工程款為365萬元（含稅），而系爭合約書所附估價單記載系爭工程各項目總價合計為3,650,000元，營業稅5%為182,500元，總計為3,832,500元，經議價為365萬元（含稅）等情，有系爭合約書及系爭合約估價單附卷可參（原審卷第17、33頁）。又系爭合約原約定以上開365萬元總價承攬，嗣經兩造合意變更為按實作實算計算，經兩造會同相關人員確認被上訴人就系爭工程各項目已完成之項目及金額合計為3,085,895元，有被證2估價單附卷可稽（原審卷第119頁），且為兩造所不爭執。

２、另查，系爭合約原約定之估價單係合計365萬元，惟不含稅，係因加計5%之營業稅182,500元，總計為3,832,500元，經兩造議價結果始以365萬元作為被上訴人承攬系爭工程之價格。而觀之兩造嗣後約定實作實算後之被證2估價單，其「營業稅5%」一欄並未記載，對照原約定之系爭合約估價單在「營業稅5%」有約定營業稅182,500元，顯見兩造實作實算後之被證2估價單，並未計入「營業稅5%」之情形，此對照實作實算後之估價單右下角手寫「0000000未稅」字樣，亦為相符。另如個別查對各項次之工程，原約定之項次五、26之金額總價3,300元，實作實算之總價亦係3,300元、原約定項次六、2之金額總價為4萬元，而實作實算之總價亦係4萬元（參照原審卷第119頁之左、右側估價單），而系爭合約估價單該部分係未含稅之情形，足見實作實算之被證2估價單應亦係未含稅前之價格。

３、證人王立綱雖證稱清點之結果3,007,395元係含稅之結果（本院卷第96頁），惟嗣又稱有無含稅其並不清楚（本院卷第97至98頁），足見王立綱證述有關清點之結果3,007,395元係含稅乙節，並非可採。另證人王守玄雖證稱實作實算應含稅等語（本院卷第100至101頁），惟證人與系爭合約並無關係，實作實算之清點時亦未在場（本院卷第106至107頁），既未親自見聞，其所為之證述，委無可採。另證人徐宥森證稱：原清點之結果3,007,395元，嗣因有部分項目未算入，因而被上訴人法定代理人蔡聰敏於實作實算之被證2估價單下方手寫原未算入之項目，合計為3,085,895元，且稱追加之項目沒有稅金，要外加等語（本院第110頁）。從證人徐宥森之證述，亦足見實作實算之被證2估價單係未含稅前之價格。　 

４、兩造系爭合約原約定之價格，於含營業稅5%即182,500元後之總價為3,832,500元，經兩造議價結果始以365萬元為系爭工程之總價。足見，系爭工程之價格原須含稅，且由上訴人負擔，係因經兩造議價之結果，被上訴人同意將稅金182,500元部分減少，而始以365萬元為系爭工程之總價。而兩造嗣既已重新約定應實作實算，則稅金部分自應重新約定，如未約定，如前所述，從系爭合約原約定之內容觀之，應由上訴人負擔營業稅5%，故被上訴人主張實作實算之被證2估價單總金額3,085,895元，並不含稅，前揭金額之營業稅5%，應由上訴人負擔，應為可採。至上訴人雖抗辯依加值型及非加值型營業稅法第32條第2項規定，勞務之定價應內含營業稅云云。惟該稅法第32條第2項係指買受人為非營業人者，應將銷項稅額改與銷售額合計，使稅額內含，有該條之立法理由可稽，而本件上訴人為營業人，是否有該條適用已非無疑。且本件如前所述，依兩造原約定系爭合約之內容及估價單觀之，應依總價之金額加計營業稅5%，由上訴人負擔，故上訴人此部分抗辯，自非可採。 

(三)系爭承攬工程已為完工：

１、系爭工程經玄鴻公司向嘉義縣消防局申請查驗通過，有嘉義縣消防局113年7月22日嘉縣消預字第1131911055號函附卷可稽（原審卷第35頁）。且集合住宅新建工程，亦已取得使用執照，為上訴人所自承（原審卷第126頁）。另參諸系爭合約第8條完工日期部分之記載，須完工後始會申請消防會勘，而本件系爭工程既已申請消防查驗通過，顯見被上訴人就系爭工程業已完工。

２、上訴人雖抗辯依系爭合約第12條所載，驗收除通過消防檢查外，仍須經上訴人確認，始符合驗收及請款要件云云。惟查，系爭合約所附消防請款比例項次8雖記載：項目驗收請款比例5%為182,500元，然該消防請款比例係兩造原約定被上訴人以總價3,650,000元（含稅）承攬系爭工程所製作之請款比例，而兩造既已就系爭工程之結算更改為實作實算，自不能適用原約定之消防請款比例，認本件未經驗收，被上訴人即不得請求工程款。上訴人此部分抗辯，亦非可採。

(四)被上訴人依系爭合約之承攬關係、民法第490條第1項規定，請求上訴人給付工程款240,190元，核屬有據：

１、按稱承攬者，謂當事人約定，一方為他方完成一定之工作，他方俟工作完成，給付報酬之契約。約定由承攬人供給材料者，其材料之價額，推定為報酬之一部，民法第490條定有明文。又依系爭合約及兩造約定實作實算之約定，被上訴人自得依兩造間之承攬及約定請求上訴人給付承攬工程款。 

２、查被上訴人就系爭工程已完工，依實作實算之結果，系爭工程完成之項目金額合計3,085,895元，應再加計5%即154,295元（3,085,895元×5%＝154,295元，元以下四捨五入）之營業稅，合計為3,240,190元。而上訴人已給付3,000,000元，尚積欠240,190元（3,240,190元－3,000,000元＝240,190元）。故被上訴人依系爭合約之承攬關係、民法第490條第1項規定，請求上訴人給付工程款240,190元，核屬有據。

五、綜上所述，被上訴人依承攬契約之法律關係請求上訴人給付240,19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即113年9月14日（原審卷第51頁）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部分，為有理由，應予准許。原審就此部分為被上訴人勝訴之判決，並依職權宣告假執行，及依聲請准供擔保後，免為假執行之宣告，均核無不合。上訴意旨指摘原判決此部分為不當，求予廢棄改判，為無理由，應駁回其上訴。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舉證，核與判決之結果不生影響，爰不一一論述，併此敘明。

七、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無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449條第1項、第78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7 　　月　　3 　　日

　　　　　　　　　　 工程法庭　 審判長法　官　翁金緞



　　　　　　　　　　　　　　　　　　　法　官　林福來



　　　　　　　　　　　　　　　　　　　法　官　黃義成

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不得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7 　　月　　3 　　日



　　　　　　　　　　　　　　　　　　　書記官　 蔡孟芬



